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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洛阳市

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联席会议制

度的通知 

 
(洛政文〔2009〕111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高新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

于做好2009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十件实事的

通知》（豫办〔2009〕11号）精神，切实使各

项实事落到实处，有效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市政府决定建立洛阳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联

席会议制度。现将联席会议制度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联席会议组成人员 

  第一总召集人：吴中阳（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 



  第二总召集人：娄会峰（市长助理） 

  第一召集人：王守国（市政府办公室副主

任） 

  第二召集人：邬晓芒（市委组织部副部

长、市人事局局长） 

  第三召集人：苗欣欣（市劳动和社会保障

局局长） 

  成   员：李文建（市发改委副主任） 

        赵 毅（市国资委副主任、

党委副书记） 

        安颖芳（市委组织部副部

长） 

        王 群（市直机关工委副书

记） 

   

        刘雪娟（市教育局副局长） 

        吴育谦（市科技局副局长） 

        韦建民（市财政局副局长） 

        王国栋（市公安局副局长） 

        张大伟（市人事局副局长） 

        闫耀明（市编办副调研员） 

        刘小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

局副局长） 



        梁万亭（市民营企业局副局

长） 

        廖明早（市卫生局纪检组

长） 

        孙清良（市农业局副局长） 

        郭焕卿（市广电局副局长） 

        郭旭峰（市扶贫办纪检组

长） 

        秦安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副局长） 

        赵荣生（市国税局副局长） 

        苏明生（市地税局副局长） 

        冯红超（团市委纪检组长） 

        张 霞（市妇联副主席） 

        韩成平（市工商联副调研

员） 

  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人事

局，张大伟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二、联席会议职责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做好高校毕业

生就业工作，制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政策

措施和工作方案，协调有关单位开展工作。主

要职责是： 



  1．组织各县（市、区）政府和市政府有关

部门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会议的精神和工作部署。 

  2．领导全市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制

定有关单位的工作职责。 

  3．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机制，制定工

作方案。 

  4．督导各县（市、区）政府建立促进高校

毕业生就业工作的组织协调机制。 

  市人事局负责千企百场招聘活动，开展高

校毕业生网络招聘，协助开展学校与企业岗位

对接活动；加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力度，对具

有基层工作经历的高校毕业生，在研究生招录

和事业单位选聘时实行优先；积极实施高校毕

业生基层就业计划；配合相关单位建立高校毕

业生就业见习制度，共同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

见习三年行动计划，每年组织1000名未就业的

高校毕业生到机关事业单位参加就业见习；摸

清离校后未就业回到原籍的高校毕业生底数，

免费提供政策咨询、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和人

事档案托管等服务；帮助尚未建立就业网站的

县（市、区）建立该地区的人才招聘网站，组

成网络联盟；依托洛阳人才网，开通高校毕业

生就业专栏，实现高校毕业生网络招聘，力争

帮助3000名大学生实现就业。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配合市人事局开

展千企百场招聘活动；配合相关单位建立高校

毕业生就业见习制度，共同实施高校毕业生就

业见习三年行动计划，每年组织2000名未能就

业的高校毕业生到企业参加就业见习；将登记

失业的高校毕业生纳入失业人员扶持政策体



系，指导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为登记失业的

高校毕业生提供免费政策咨询、职业指导、职

业介绍等服务；积极组织登记失业的高校毕业

生开展创业培训，为自主创业的高校毕业生提

供小额担保贷款支持；组织协调市教育局、人

事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广电局、团市委以及

驻洛各高校开展“高校毕业生创业助我行活

动”；积极组织登记失业的高校毕业生参加职

业培训；利用政府购买的公益性岗位对零就业

家庭和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实

施就业援助，并按规定落实社会保险补贴、公

益性岗位补贴等就业援助政策；帮助尚未建立

人力资源网站的县（市、区）建立该地区的人

力资源网站，组成网络联盟；依托人力资源

网，开通高校毕业生就业专栏，实现高校毕业

生网络招聘，力争帮助2000名大学生实现就

业。 

  市委组织部负责组织实施高校毕业生村干

部、市招选调生等就业计划。 

  市财政局负责对招用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

的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

按其为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实际缴纳的基本养

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给予

补贴，不含个人缴费部分；对从事公益性岗位

的就业困难人员中的高校毕业生，给予岗位补

贴和社保补贴；为聘用高校毕业生的高校和科

研单位提供资金保障；为参加就业见习的高校

毕业生提供并及时拨付基本生活补贴中的财政

补助资金；对登记失业的高校毕业生参加职业

技能培训的，给予职业培训补贴；按规定从项

目经费中列支高校和科研单位聘用优秀高校毕

业生参与研究，所产生的劳务性费用和有关社

会保险费补助等。 



  市公安局负责对企业招用非本地户籍的普

通高校毕业生取消落户限制；加强人力资源市

场和人才市场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切实维护招聘市场秩序，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

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市教育局负责摸清师范类院校毕业生离校

后未就业回到原籍的人员底数，免费提供政策

咨询、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和人事档案托管等

服务工作；协助开展企业与学校岗位对接活

动，组织3家高校到企业送专门人才，免费发放

15000册毕业生就业指导手册；协助相关部门组

织开展“高校毕业生创业助我行活动”以及创

业计划竞赛活动；协助普通院校根据事业发

展，自筹资金采取购买服务的办法吸纳更多高

校毕业生就业；对到农村基层单位就业的高校

毕业生，按规定实施相应的学费和助学贷款代

偿。 

  市直机关工委负责配合人事部门建立高校

毕业生就业见习制度，共同实施高校毕业生就

业见习三年行动计划，组织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到市直机关单位参加就业见习。 

  市发改委负责协助人事、劳动部门组织中

央驻洛单位、省属企业、市属企业及扩大内需

投资开工建设项目单位、职业中介机构等单位

开展千企百场招聘活动；协助科技局建设一批

高校毕业生创业园和创业孵化基地。 

  市国资委负责协助人事、劳动部门组织市

内外大中型国有企业开展千企百场招聘活动；

配合劳动部门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制度，

共同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三年行动计划，

组织未能就业高校毕业生到企业参加就业见

习；组织30家国有企业、20家民营企业进校园



为高校毕业生送岗位，相关企业要根据技术人

员需求情况与相关高校对接，建立企业与高校

长期联系制度，力争帮助3000名大学生实现就

业（国有企业2000名，民营企业1000名）。 

  市民营企业服务局负责组织全市民营企

业，协助人事、劳动部门开展千企百场招聘活

动；配合劳动部门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制


